
 

115年臺中市性別暴力防治社區培力輔導服務方案 

公開徵求暨社會福利基本法溝通協商會議會議紀錄 
 

一、會議時間：114年 10月 2日（四）9時 30分 

二、會議地點：本中心 3-14 會議室 

三、主持人：洪副主任文潔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張港明 

四、 業務單位出席人員：（如附簽到表） 

五、社會福利事業單位及服務使用者出席代表: （如附簽到表） 

六、主席致詞：（略） 

七、報告事項：業辦單位報告（略）。 

八、社會福利事業單位及服務使用者代表提問: 

(一)提問單位: 財團法人老五老基金會 

1.有關服務內容中 21 個培力輔導社區，這些單位是否需要廠商開發?目

前位於哪些地區?本方案共編列兩位人力，未來輔導單位增加時，人力

是否會再調整? 

2.詢問培力輔導社區的初級預防所需經費來源?是否包含在標案? 

3.人力資格是否需限制為社工人員?是否需依照衛生福利部社工人力薪

資標準核薪? 

4.有關大型活動需達 800人，有無建議的場地? 

5.現行的工作項目中有無要求開發新的社區? 

(二)提問單位: 財團法人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 

1.有關培力輔導社區的開發責任歸屬? 

2.每一個培力輔導社區可獲得多少補助額度? 

3.目前規劃的兩個人力是否限定為社工?有無開放相關科系或其他配套

方式? 

4.本方案所需輔導 5個紫絲帶社區是如何挑選出來的? 

5.本方案核銷方式採總包價法嗎?然其中又需檢據分期付款明細、經費結

算明細等，與總包價法核銷有所不同? 

(三)提問單位:亞洲大學 

1.培力社區數、紫絲帶社區數、競賽輔導社區數皆尚未確定，導致 KPI無

法評估能否達成，建議再行評估 KPI。 

2.他案有提供詳細之經費概算項目，本案未提供，建議評估提供詳細經費

概算，讓廠商清楚核算項目成本。 



 

3. 21個培力輔導社區為何? 

4.辦理大型活動且需彙集 800 人之場地，請問有無提供明確的場地，若

無場地，建議修改受益人數。 

5.建請說明紫絲帶社區之自評、認證等項目細節，以利評估。 

九、業務單位回應: 

(一) 有關 115年度 21個受培力輔導單位尚未開放申請，提供 114年度執行

的區域，包含豐原區、太平區、東勢區、石岡區、北區、神岡區、烏日

區、西區、潭子區、北屯區、東區、南區等 12 個行政區；115 年度受

培力輔導、紫絲帶輔導、競賽輔導單位目前尚未確定，暫規劃由機關推

薦培力輔導名單。 

(二) 其餘意見納入方案規劃研議。 

十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十一、散會 10時 30分 

 


